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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 
 

關連交易 
 

董事會宣佈繼成功投得位於中國重慶市北部新區大竹林組團G標準分區之該土地

後，今天已與重慶國土局確認同意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條款，預期由項目公司於

二○一○年十二月三十日簽訂。該土地之總面積約132,471 平方米，收購後將供發

展 成 住 宅 及 商 業 物 業 。 根 據 土 地 使 用 權 出 讓 合 同 須 付 之 總 代 價 為 人 民 幣

1,310,000,000元（約港幣1,537,000,000元），以分期支付。 

 
項目公司之建議投資總額及註冊資本分別訂為人民幣1,900,000,000元（約港幣

2,229,000,000元）及人民幣1,370,000,000元（約港幣1,607,000,000元）。此等註冊資

本及將墊付予項目公司之任何股東貸款預期由長實及本公司（或其各自之附屬公司）

平均分擔及按其各自所持項目公司之間接股本權益比例提供，將用以支付發展該土地

之土地成本、建築成本及其他項目成本。 

 
項目公司乃為該項收購及發展而成立之新企業，由長實及本公司各自間接擁有

50%權益。長實為和黃之主要股東，因此為和黃之關連人士。故此，根據上市規

則，訂立包括成立項目公司之合資企業安排構成本公司之關連交易。由於本公司

對項目公司的財務承諾所佔之相關百分比率有一項或以上超過0.1%但低於5%，故

此，本公司訂立此合資企業安排獲豁免遵守獨立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僅須遵

守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佈規定。 

 
收購及發展 
 
繼成功投得位於中國重慶市北部新區大竹林組團G標準分區之該土地後，今天已與

重慶國土局確認同意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條款，並預期由項目公司於二○一○年十

二月三十日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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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訂約雙方： 項目公司及重慶國土局 
土地位置： 中國重慶市北部新區大竹林組團G標準分區 
總面積： 約132,471平方米 
代價： 人民幣1,310,000,000元（約港幣1,537,000,000元），以分期支

付 
收購及發展之用途： 住宅及商業  
年期： 住宅部分為50年，商業部分為 40年 
建議簽訂日期： 二○一○年十二月三十日 
 
項目公司之建議投資總額及註冊資本分別訂為人民幣1,900,000,000元（約港幣

2,229,000,000元）及人民幣1,370,000,000元（約港幣1,607,000,000元）。此等註冊資本

及將墊付予項目公司之任何股東貸款預期由長實及本公司（或其各自之附屬公司）

平均分擔及按其各自所持項目公司之間接股本權益比例提供，將用以支付發展該土

地之土地成本、建築成本及其他項目成本。  
  
 
進行交易之原因及裨益  
 
成立項目公司以進行該項收購及發展符合本公司其中一項核心業務策略。  
 
董事會（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包括成立項目公司以進行該項收購及發展之合

資企業安排條款乃正常商業條款，屬公平合理，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利

益。  
 
 
上市規則涵義  
 
項目公司乃為該項收購及發展而成立之新企業，並由長實及本公司各自間接擁有50%
權益。長實為和黃之主要股東，因此為和黃之關連人士。故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3(6)條，訂立包括成立項目公司之合資企業安排構成本公司之關連交易。由於

本公司對項目公司財務承諾（包括投入之註冊資本及按其所持項目公司股權比例提

供之任何股東貸款與擔保）所佔之相關百分比率有一項或以上超過0.1%但低於5%，

故此，本公司訂立此合資企業安排獲豁免遵守獨立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僅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所述之申報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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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概無董事於關連交易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並無董事須放棄就有關本公告

之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一般資料 
 
本集團經營與投資五項核心業務，包括港口及相關服務；地產及酒店；零售；能源

及基建、財務及投資與其他業務；以及電訊。長實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股份投資、物

業發展及投資、經營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物業及項目管理，以及證券投資。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彙具有如下涵義： 
 
「該項收購及發展」 

 

根據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收購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以

發展成住宅及商業物業； 

 

「董事會」 董事會； 

 

「重慶國土局」 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理局，中國重慶市之政府部

門； 

 

「長實」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責

任 公 司 ， 其 股 份 於 聯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 股 份 代 號 ：

001），並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長實集團」 
 

長實及其附屬公司； 

「本公司」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責任公司，

其股份於聯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3）； 
 

「關連人士」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控股股東」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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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土地」 土地編號為G18-1/02及G19-1-1/02之土地，總面積約

132,471平方米，位於中國重慶市北部新區大竹林組團G
標準分區，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之主要事項；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預期由項目公司與重慶國土局於二○一○年十二月三十

日就該項收購及發展而簽訂之合同； 
 

「上市規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項目公司」 和記黃埔地產（重慶兩江新區）有限公司，為該項收

購及發展而根據中國法律成立之企業，由長實及本公

司各自間接擁有50%權益； 

 
「聯交所」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港幣」 港幣，香港之法定貨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及 

「%」 百分比。 
 
註：本公告所用僅供參考之兌換率為人民幣0.8523元兌港幣1.00元。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施熙德  
 
香港，二○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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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行董事： 獨立非執行董事： 

李嘉誠先生 （主席） 米高嘉道理爵士 

李澤鉅先生 （副主席） 顧浩格先生 

霍建寧先生 梁高美懿女士 

周胡慕芳女士 

陸法蘭先生 

毛嘉達先生 

  (米高嘉道理爵士之替任董事） 

黎啟明先生 黃頌顯先生 

甘慶林先生  

  

非執行董事： 

麥理思先生 

 

盛永能先生  

  

 


